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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二十七届会议 

2018 年 5 月 14 日至 18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6 

统一并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 

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工作 

 

 

  白俄罗斯：决议草案 

 

  预防和打击借助技术贩运人口的行为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再次强烈谴责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是对人

类尊严、人身健全、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威胁， 

 回顾联合国所有相关决议和在贩运人口方面有任务授权的联合国主要机构最

近举行的讨论这一犯罪各个方面的几次贩运人口问题特别会议， 

 强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利用现有能力建设工具、来自会员国的经验

教训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所具备的知识专长开展的工作，在全球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方

面，特别是在根据请求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1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

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2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欢迎大会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3并回顾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具体目

标 5.2、8.7 和 16.2，其内容分别是：消除公共和私营部门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

的暴力行为，包括贩卖、性剥削及其他形式的剥削，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根除强制

劳动、现代奴隶制和贩卖人口，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包括招募和利用童

__________________ 

 * E/CN.15/2018/1。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2 同上，第 2237 卷，第 39574 号。 

 3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http://undocs.org/ch/E/CN.15/2018/1
http://undocs.org/ch/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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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到 2025 年终止一切形式的童工，以及制止对儿童进行虐待、剥削、贩卖以及

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刑， 

 注意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到信息和通信技术， 

 认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传播和全球互联在加快人类进步、消除数字鸿沟、创

建知识社会方面潜力巨大，各种领域中的科技创新也同样， 

 承认信息和通信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流

动，因而影响到社会互动、习惯做法和行为， 

 铭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使用的日益增加为罪犯创造了新机会，致

使犯罪增长， 

 欢迎 2017 年 9 月 27 日和 28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大会高级别会议通过关于

执行《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行为全球行动计划》的政治宣言，4其中会员国除其他外

关切地注意到为方便贩运人口而滥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犯罪行为，

强调必须打击这种行为，同时尊重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遵守国际法

规定的其他义务， 

 认识到贩运分子正在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接触更多受众，并更快、更高效地跨

越更远的距离贩运人口， 

 了解到为便利贩运人口，犯罪分子除其他外利用各种网上公开广告和分类广告

及成人网站、各种社交网络以及暗网， 

 还了解到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用于在各个方面便利贩运人口，包括对受害人的广

告、引诱、招募、转移、剥削、控制，以及金融交易，还有为剥削而进行的各种形

式的贩运，包括为性剥削、劳动剥削、摘取器官、强迫婚姻、性旅游、制作和传播

儿童性虐待材料而进行的贩运， 

 关切用于便利贩运人口的网上资源可通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间特别流行的移

动应用和智能手机访问，从而使他们更容易遭受人口贩运， 

 关切地注意到某些恐怖主义集团为方便贩运人口特别是出售和交易而滥用信

息和通信技术的犯罪行为，强调必须在反恐工作中打击这种行为，同时尊重人权和

基本自由，并遵守国际法规定的其他义务， 

 认识到互联网及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在预防和打击贩运人口并帮助受害人方

面的潜力，并强调需要在这方面增加执法合作，以应对互联网及其他信息和通信技

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强调《有组织犯罪公约》和《禁止贩运人口议定书》在犯罪具有跨国性质并且

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案件中有益于加强国际合作，预防、调查和起诉借助信息和

通信技术贩运人口的行为， 

 回顾《有组织犯罪公约》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其中要求缔约国努力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开展合作，以便对借助现代技术实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作出反应， 

__________________ 

 4 大会第 72/1 号决议。 

http://undocs.org/ch/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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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防止和打击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犯罪包括贩

运人口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强调需要在这方面继续开展国际合作，根据各国的请求

加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以便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防止、起诉和惩处使用此

类技术犯罪的行为， 

 着重指出特别是在脆弱群体中开展安全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以

期处理使人容易遭受人口贩运的因素， 

 强调应当发挥网上众包的潜力，即向无界定的广大人群外包任务，还应在网上

插旗标注，即标明和禁止已知的与便利犯罪有关的资源，以使广大公众参与打击贩

运的努力， 

 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关于新信息技术对虐待和剥削儿童行

为的影响的研究》， 

 还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全面研究网络犯罪问题专家组的主

持下编写的网络犯罪问题全面研究报告， 

 1. 敦促尚未批准或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 和《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

充议定书》2 的会员国考虑优先批准或加入这些文书，同时考虑到这些文书在打击

贩运人口方面所起的中心作用，此外敦促这些文书的缔约国充分而有效地实施这些

文书； 

 2. 吁请会员国考虑到招募贩运人口受害人的新方法，例如贩运者使用互联网

进行招募，特别是招募儿童，从而采取措施开展有针对性的提高认识活动，包括对

执法部门、一线服务提供者和风险行业开展活动，以查明贩运人口行为的迹象，并

为执法和刑事司法从业人员开展专门培训； 

 3. 还吁请会员国针对借助技术贩运人口行为制定对策，避免固定针对某些具

体技术，而是具有灵活性，可适应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变化，并且考虑到既保护

个人自由和隐私又保持国家打击此类犯罪的能力； 

 4. 强调缔约国应在其执法机关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以

预防和打击借助技术贩运人口的行为； 

 5. 鼓励企业利用各种技术应用查明贩运风险，并在其供应链中预防和打击贩

运人口行为； 

 6. 鼓励民间社会组织主要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的基础上开展宣传活动，协

助预防和打击借助技术贩运人口的行为； 

 7. 鼓励学术和研究界探讨信息和通信技术对贩运人口行为的影响，包括此类

技术如何用于预防和打击各种形式的人口贩运以及帮助贩运行为的受害人； 

 8.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相关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合作，

根据请求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从而完善国家立法并建设

能力，以预防和打击借助信息和通信技术贩运人口的行为； 

 9. 还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为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的

协调人，在协调小组的会议上讨论借助技术贩运人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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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邀请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贩运人口问题工作组

考虑就预防和打击借助技术贩运人口行为的措施拟定建议； 

 11. 邀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根据联合国规则和程序，为执行本决议的相关段

落提供预算外资源； 

 12.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